
 

 
 
 
 

通   知 
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从即日起，我区机关集中办公地点名称对外统一为：金坛市

民中心。同时，金坛市民中心地址统一变更为：常州市金坛区清

风路 1 号。原来的常州市金坛区金山路 168 号不再使用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7 年 3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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